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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申报 “拔尖计划”的第一导师应由热爱人才培养工作，

学术造诣深厚，有国家级科研课题研究经历，能够指导入选“拔

尖计划”的学生进行科研训练，能为入选学生提供研究项目和相

应的科研配套经费，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，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，

且至少指导过一届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的教授担任；对于曾经担任

过“拔尖计划”第一导师且积极参与计划相关教育教学研讨活

动的导师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。 

2．导师组其他成员由第一导师聘请，导师组成员（含第一

导师在内）不超过 5 人，均应为具有博士学位、讲师以上职称的

教师，鼓励跨学科组建导师组。导师组成员主要负责协助第一导

师共同完成“拔尖计划”的项目实施和人才培养工作。 

二、导师组的主要职责 

1. 导师组主要职责： 

（1）为每个入选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总体培养方案和每

学期修读计划； 

（2）全程指导学生的课业学习和科研实践，全过程评价学

生的培养效果； 

（3）每周为学生开设一次不少于 2 学时的“导师课”； 

（4）能够为学生提供国内外交流访学机会； 

（5）负责计划项目经费的具体使用和管理； 

（6）能为 2019 级学生开设一学期总计 24 学时，完整的新

生研讨课，且第一导师授课时间不少于 9 学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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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因“拔尖计划”的人才选拔标准、形式充分放权于导师

组，所以要求入选“拔尖计划”的导师和导师组成员能够明确并

认真履行“拔尖计划”导师的责任，能用科学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

价值观来影响、引导、教育学生，在治学与做人方面树立“学高

为师，身正为范”的榜样作用。 

三、导师组的申报程序 

1.各院系应推荐积极性高、愿意承担人才培养工作的导师报

名，或由符合申报条件的导师组自愿报名。各导师组根据教务处

公布的本年度启动 “拔尖计划”的通知，结合本团队具体情况

进行申报，并完整填写《“拔尖计划”申报书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2. 《“拔尖计划”申报书》中应明确第一导师对于本计划

的理解、人才的拟培养方向、培养思路和课程修读设计等。 

3. 有意愿申报的导师组请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将上述

申报书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交至教务处；上述材料电子版、连同

第一导师五百字以内的个人简介电子版、彩色免冠电子证件照一

张发至指定邮箱。 

4. 学校将于 2019 年 12 月 15 前完成导师组的遴选，并将遴

选出的导师组《“拔尖计划”申报书》通过“中国药科大学药学

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”网站向 2019 级本科生发布，供学生了

解、咨询和报名。 

以上所需上交的纸质材料请于限定日期前交至行政楼教务

处 201 办公室，所有上交材料的电子版请发至邮箱：




